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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办秘〔2015〕169号

无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进一步完善无为县2016年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根据省卫计委、省财政厅《安徽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指导方案（2016版）》（皖卫基层〔2015〕25号）文件精神，经研究，现将无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无为县2016年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方案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5年11月24日        

关于进一步完善无为县2016年度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方案的通知
根据省卫计委、省财政厅《安徽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指导方案（2016版）》（皖卫基层〔2015〕25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2015年新农合运行的实际情况和2016年基金总量分析，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在基金可承受之内，着力引导参合患者合理就医，控制医疗机构“三费”（即药品费、检查费、材料费，以下简称“三费”。）不合理增长，提高保障水平。
一、补偿标准
（一）住院补偿。
1、起付线的设定。

起付线根据各定点医院2015年次均住院医药费用水平乘以相关系数而确定（取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连续12个月的普通住院数据计算，四舍五入，取整数值）。不同的医院实行不同的起付线。Ⅱ类、Ⅲ类、Ⅳ类医院的起付线按省卫计委公布的执行，Ⅰ类医院（执行药品零差率销售）的起付线由县卫计委计算（见附表一）。计算公式如下：

（1）Ⅰ类医院住院起付线计算公式：

起付线=该医院次均住院医药费用×X%×（1+1-该医院可报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
（2）Ⅱ、Ⅲ、Ⅳ、Ⅴ类医院住院起付线计算公式为：

起付线=该医院次均住院医药费用×X%×（1+0.9-该医院可报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
其中，Ⅰ、Ⅱ类医院的X%为13，Ⅲ、Ⅳ类医院系数X为15，Ⅴ类医院系数X为25。但Ⅰ、Ⅱ、Ⅲ、Ⅳ、Ⅴ类医院的起付线分别不低于150元、400元、500元、700元、800元。
（3）省外医院的起付线一律按照当次住院合规费用的20%计算，最低为1000元，最高设置为6000元。
（4）参合患者多次住院，分次计算起付线，起付线以下费用个人自付。对五保户对象住院不设起付线。重点优抚对象及低保户对象住院补偿，免除参合年度内首次住院起付线。对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血友病、精神分裂症、恶性肿瘤放化疗、慢性肾功能不全透析治疗、器官移植抗排斥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心脏换瓣膜术后、血管支架植入术后等重大疾病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补偿时不设起付线。脑瘫康复治疗患者多次住院治疗的，只设首次住院起付线（预警医院除外）。
2、补偿比例的确定。
一次性住院可补偿费用补偿标准

	医院分类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省外非预警医院

	起付线以上

的报销比例
	90%
	85%
	75%
	70%
	55%
	65%


非即时结报的省内新农合定点医院，原则上对其住院名义补偿比下调5个百分点。
3、合规费用。
合规费用是指：除去以下三项费用，在医院实际发生的合理的医疗费用。

下列费用不列入合规费用范围：

（1）伙食费、救护车费、超额床位费等。

（2）医疗服务价格超出物价部门规定的，其超出标准的费用。

（3）各类器官源和组织源、靶向药物、PET-CT检查等。

上述第3项费用，原则上不予补偿，视其情况参照大额门诊执行。

4、住院合规费用保底补偿。
“保底补偿”是指：按前文描述的住院补偿规定计算的实际补偿所得金额除以住院合规费用，如果低于保底补偿比例，则按住院合规费用的保底补偿比例执行保底补偿。对不同额度的住院合规医药费用实行分段保底补偿。

各合规费用段的保底补偿比例如下：

	费用段
	0-5万
	5-10万
	10万以上

	保底补偿比例
	40%
	45%
	50%

	注：1、年内多次住院者，可累计其住院合规医药费用，对应上述分段比例进行“保底补偿”计算。

2、各种实行按病种付费和按病种定额付费的住院补偿比例不执行此表规定。

3、Ⅴ类医院、重点监控医院及预警医院不执行保底补偿。


为着力引导病人首选县域内医院住院，实现基层首诊，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的“体”内的Ⅰ、Ⅱ类医院住院医药费用实行保底补偿，保底补偿比例分别为75%、65%，其他医院的住院医药费用仍执行原保底政策（含转诊出县域外医院）。 
医共体牵头医院要通过考察选择3-4所县外三级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与之谈判签订协议，明确双方协作内容，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今后医共体牵头医院转出病人相对集中送往合作医院，出院后按照本地补偿方案结算费用。具体方案由医共体牵头医院制定，上报县卫计委批准后实施。
5、预警医院等住院补偿。
（1）根据省卫生厅、财政厅《关于加强非政府办非营利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监督管理的意见》（皖卫农〔2011〕37号）文件精神，严格控制此类医院收治妇科、男科、泌尿系结石及感染、银屑病、白癜风、癫痫、肛肠科等疾病。部分存在虚夸病情、无病乱治、小病大治、滥检查、乱用药、超标准收费以及违反物价部门收费项目规定的不合理现象，此类医疗费用原则上不予补偿，视其情况参照大额门诊补偿规定执行。
（2）省外预警医院住院补偿。参合农民到预警医院住院，首次申报住院补偿时，所治疗的病种不属于上述第（1）条所描述范畴的，其真实合理的住院费用按照（住院合规医药费用-起付线）×40%给予补偿。预警医院的住院补偿（含特殊慢性病门诊）一律设置起付线，起付线计算方法同省外非预警医院。
县合管中心要告知参合患者上述政策，并签订知情告知书，患者在签字知情后，再次申报该类医院的医疗费用，新农合基金一律不予补偿。其他（含部队）医院的个别科室存在上述不合理情况时，一并参照执行。
上述第（1）、（2）两条的医疗费用，均不纳入新农合大病保险补偿范围。
6、意外伤害补偿。
从2016年起，伤者年龄在16周岁至60周岁之间的，且无法判定有无他方责任的住院费用，按照意外伤害标准予以补偿，即其住院医药费用中的可补偿费用的起付线以上的部分，按40%的比例给予补偿，单次住院费用补偿封顶为2万元。

（二）小额门诊补偿。
以户为单位，全年最高补偿额仍为户参合人数乘以30元，家庭成员之间可以互相使用，单次补偿额封顶20元。县合管中心要根据省农合办季度通报情况对村卫生室门诊次均费用、实际补偿比例等关键指标进行考核。

二、其他补偿或规定
（一）严格执行《安徽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不予支付和支付部分费用的诊疗项目与医疗服务设施范围（试行）》。对于支付部分费用的特殊检查治疗类项目，其中：单价超过5000元的任何特殊检查治疗类项目，一律按单价5000元计算。特殊检查治疗项目费用按80%计入可补偿费用。

（二）支付范围内的限制临床应用的第三类医疗技术(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技术除外)以及2015年后新增检查治疗类项目费用，按照60%计入可补偿费用。
（三）参合患者办理新农合补偿时，一律凭各级医院的医疗费用原始票据进行相应补偿。对已享受其他类型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保障待遇的，即使提供原始发票原件，亦不予补偿，不得重复报销。

既参加新农合又参加了其他商业保险的参合农民，可以凭医疗费用发票原件或复印件（需加盖保险公司公章）及保险公司保单原件等材料到新农合管理机构按规定办理补偿，但外伤病人仍需凭医疗费用原始票据进行补偿。
三、基金效能管理
（一）严格控制“三费”过快上涨。

1、“三费”同比涨幅控制指标。2015年度“三费”占比≥65%的医院，2016年度“三费”同比涨幅应控制1%以内。2015年度“三费”占比在55%-65%之间的医院，“三费”同比涨幅应控制在3%以内。2015年度“三费”占比≤55%的医院，2016年度“三费”同比涨幅应控制5%以内。
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的“体”内医院“三费”实行自我控制，要将任务分解到科室。“体”外和县域外医院“三费”控制执行上述规定。

2、超过“三费”控制涨幅以上的部分，从即时结报回款或总额预算中扣减。扣减计算公式：新农合不予支付某医院的“三费”费用＝（该医院次均“三费”涨幅-控制涨幅1或3或5）%×某季度我县在该医院的参合住院人次数×该医院某季度次均三费。

3、按病种付费、按床日付费等执行支付方式改革的新农合住院病例不纳入“三费”统计与计算范围。省、市级新农合定点医院 “三费”控制指标及次均“三费”同比涨幅由省卫计委农合办按季度统一公布。

（二）控制Ⅰ类、Ⅱ类、Ⅴ类医院过度收治不设起付线患者。
其不设起付线新农合住院人次占比控制在15%以内（分疗程间段多次住院患者除外）。超过规定比例住院人次的新农合补偿费用，由收治医院承担，县合管中心将从即时结报回款或总额预算中予以扣减。扣减公式：（不设起付线比例-15%）×年度某医院参合住院人次数×次均住院费用×70%。
（三）参合年度同一病人在属于Ⅰ类、Ⅱ类、Ⅴ类的同一医院住院原则上不超过4次。
达到5次以上的住院患者，由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或县合管中心审查判定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对不合理、不必要的住院，由收治医院承担患者的住院补偿费用。需分疗程间断多次住院治疗的病种除外。
四、相关说明
（一）本方案从2016年1月1日起生效和执行。过去其他文件中与本方案规定相冲突的内容不再执行。

（二）本方案是对历年我县新农合补偿方案的补充、调整，未及部分仍按原文件执行。

（三）本方案由县卫计委和县合管中心负责解释。

附件：Ⅰ类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

附件：
Ⅰ类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

	定点医疗机构名称
	起付线（元）
	定点医疗机构名称
	起付线（元）

	蜀山镇中心卫生院
	210
	昆山乡卫生院
	180

	严桥镇中心卫生院
	150
	泥汊镇卫生院
	150

	襄安镇中心卫生院
	200
	赫店镇卫生院
	150

	开城镇中心卫生院
	150
	福渡镇卫生院
	170

	石涧镇中心卫生院
	240
	泉塘镇卫生院

（含建国门诊部）
	180

	牛埠镇中心卫生院
	160
	红庙镇卫生院
	150

	高沟镇中心卫生院
	180
	洪巷乡卫生院
	150

	陡沟镇中心卫生院
	170
	姚沟镇卫生院
	210

	十里墩乡卫生院
	150
	鹤毛乡卫生院
	220

	无城镇卫生院
	200
	黄姑医院
	240

	金河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150
	安康医院
	310

	刘渡镇卫生院
	150
	三泰医院
	310


抄送：省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县委、人大、政
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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